新聞稿
立法會議員天主教監察組
公布《2009－2010年度監察報告》
自立法局在1991年設立直選議席以來，至今已達19年。直選後，一群以天主教徒為主的市民組織了「立法會議員天主教監察組」，於過去10多年，對立法會議員的工作表現進行監察，以履行市民的監察責任。監察組每年均發表監察報告，內容包括立法會議員的考勤情況、投票取向，以及監察組對各政黨和議員的整體評價等。以下為報告內容重點（報告全文可於以下網頁下載：http://www.legco-monitors.org）
一、總論
（A）直選Vs功能組別、泛民Vs非泛民（見報告1.1部分）
我們以「提出動議和修正案數目」、「發言次數」和「質詢次數」作為評論的準則，發現在過去1年（2009-2010年），直選議員考勤表現較功能組別議員好，泛民議員考勤表現較非泛民議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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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分組點票機制的謬誤：議案過半數議員贊成也不能通過（見報告1.2部分）
2009至10年度共有42項議員議案，在分組點票機制下不獲通過，但在舊制度下（即簡單多數票，simple majority）則可獲得通過。當中，24項是關乎民生利益及經濟，18項關於政治、法治及人權；22項由泛民議員提出的，20項由非泛民議員提出。這個情況在過去7年沒有改善：2003至04年度，分別只31項議員議案，在分組點票機制下不獲通過，但在舊制度下則可獲得通過；在過去5年，數字一直徘徊在50項左右。
(c) 功能組別維護業界利益多於公眾利益(見報告1.3報分)
4月28日涂謹申提出「加強監管住宅物業銷售」的動議，立法會內45位出席議員，除主席按例不投票外，立法會是以43票贊成1票反對下通過這動議！而投反對票的正是代表地產及建造界的石禮謙。1月6日李慧琼提出「促請政府建立全面保障消費者制度」的動議，李華明及王國興的修正案都獲得通過！2個議案在分區直選一組獲一致通過，但在功能組別卻有9票反對1票棄權。在市民角度難以理解的是竟會有人反對「保障消費者權益」這種公平貿易信念？但功能組別卻會為維繫界別利益而罔顧公義，投下9票反對1票棄權，這些議員包括：纺織及製衣界梁劉柔芬、商界的林健鋒、工業界的梁君彥和林大輝、飲食界的張宇人、批發及零售界的方剛、航運交通界的劉健儀、資訊科技界的譚偉豪、保險界的陳健波及會計界的陳茂波。
（D）透過翻查選民登記名冊，發現功能組別存在不少謬誤，包括：1)功能組別選民基礎少：28個功能界別中，23個的選民人數少於一萬人，17個少於5000人，而11個界別的選民人數更少於1000人。當中，區議會、金融、保險、漁農、航運交通和鄉議局等6個界別的登記選民少於500人，而其中4個更是屬於團體選民；2)選民的多樣性和團體選民不合理性：功能界別的選民大致可分為3類：10個界別以個人選民組成，10個屬於團體選民，如旅遊界和航運交通界；連勞工界的選民都全部為職工會而非個別「打工仔」。餘下8個則兩種選民俱備。為何有些界別是個人、有些是團體，另外是兩者皆有，令人難以理解。就團體成員方面，監察組亦質疑為何只有香港總商會和香港中華總商會的會員才有資格成為選民？為何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的會員就沒有資格？當中的理據何在？3)公營機構成選民：至少 12間由特區政府控制或具影響力的機構，在不同功能組別擁有投票權，包括市區重建局、旅遊發展局、海洋公園和出口信用保險局可以在商界（第一）界別投票；生產力促進局、應用科學院能在工業（第一）界別投票；機管局、職業訓練局、香港藝發局則分別能在航運交通界、批發及零售界和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投票。政府全資擁有的香港按揭證券公司及擁有逾半股權的港鐵和香港印鈔有限公司，亦擁有投票權。4)行政干預立法：另外，現時任何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團體選民，只要不獲政府控制的藝發局和康文署的撥款資助三年，即被取消選民資格，令政府變相擁有該等界別的選民生殺大權。5)容許外國勢力介入香港：發現商界（第一）功能組別議員的選民，即香港總商會會員，包括比利時駐港總領事館、維也納市政府辦事處，合資格但未登記的選民更包括英、美、德、日等 21國駐港領事館，以及廣州市花都區人民政府街道委員會。（見報告1.4）
功能團體選舉是一個從委任制到直選制的過渡安排，而且功能團體選舉的原意，是要求選民選出他們界別中的代表參與立法和監察政府的工作，其設計從來不是在照顧該功能團體的業界利益。鑒於現時的功能組別選舉，已逐漸變成選代表維護業界利益，現時的功能團體已失去了原本的功能，是時候廢除。監察組認為立法會全部議席應該盡快以一人一票的選舉方式產生。
二、立法會議員考勤(見報告的第2.1部分)
在周三例會方面──今年有6位議員全年並無提出任何動議和修正案，他們為：劉皇發、李國寶、霍震霆、石禮謙及詹培忠。除了陳偉業之外，其他均是功能組別議員。其中，劉皇發和霍震霆必須予以譴責，因為劉皇發自1998年特區立法會成立以來，是唯一從沒有提出過任何動議的議員，而霍震霆亦是連續9年並無提出任何動議和修正案，監察組對於他們沒有履行議員的職務提出譴責。至於詹培忠，亦是連續6年無提出任何動議和修正案，他們的表現實在令人感到十分失望。
陳偉業是直選議員中唯一全年無正式提出任何動議和修正案的議員，監察組認為，市民一般對直選議員有較大的期望和要求，但陳偉業作為新界西的直選議員，其表現較很多功能組別議員還要差，監察組對他的表現失望。

監察組亦十分關注議員不投票的情況（並非缺席會議）。今年度投票時不在場最多的議員是李國寶，他不投票率高達85%，令人遺憾。其餘不投票次數偏高的議員包括：詹培忠（68.3%）梁家騮（50.7%）等等，冀望他們來年在這方面有所改善。
總括而言，今年度表現最差的議員可算是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代表霍震霆。他在「缺席次數」，「發言次數」、「質詢次數」、「不投票次數」及「提出動議及修正案次數」5方面，均達不到監察組的評核標準（詳情見報告表2.1），故他的表現不合格，必須提出譴責。而達不到以上其中4個指標的有李國寶；達不到以上其中3個指標的有：劉皇發、石禮謙、詹培忠及黃宜弘。他們今年的表現均不合格，冀望來年能尊重議會工作，做一個合格的議員。
在事務委員會方面──(見報告的第2.3部份)

整體而言，接近九成議員（共51位）參與4個或以上的事務委員會，顯示整體參與率不俗。值得一提的是，陳健波在事務委員會的表現甚佳，他參與5個事務委員會，全部出席率達100％；工聯會的王國興參與7個事務委員會，其中5個的出席率達100%；公民黨余若薇和民主黨的甘乃威參與6個事務委員會，其中5個的出席率達100%；他們的表現是非常難得。相比之下，霍震霆參與7個事務委員會，而當中有6個的出席率是在50%以下，甚至是零出席率，表現不合格，李國寶只參與2個事務委員會，數目偏低，而其中一個的出席率是在50%以下。監察組冀望他們來年能尊重議會工作，做一個合格的議員。
出席議員不足法定人數──在2009年至2010年度，立法會因出席議員不足法定人數而導致大會流會的情況再次出現。2010年1月27日，主席批准5位辭職的議員可按立法會《議事規則》第28A條在大會上就辭職作個人解釋。但民建聯譚耀宗指責5人以辭職來進行公投、起義，利用立法會會議作宣傳，並拉隊離場表達不滿。當時一同離開會議廳的共有18名議員。其後，當主席宣布黃毓民作解釋時，單獨留下的民建聯陳鑑林，便向主席表示沒有足夠法定人數，要求點算。由於傳召鐘響了15分鐘，但仍沒有足夠法定人數恢復會議，故主席只能宣布休會，並把未處理的事務留待2月3日之會議繼續處理。這是立法會(局)歷史上第6次流會。（見報告2.5部份）。
三、不擬具法律的議案的質素
於2009-2010年度立法會議員共提出58項不擬具立法效力的動議，監察組發現有些議案的內容過長，例如黃成智於2009年11月25日提出有關「對精神病患者及康復者的支援」的修訂案，便多達17項建議，而於2010年2月4日所辯論的「扶貧助弱譜關愛」議案，原議案和修正案共提出多達26項建議，議員將發言內容變成議案內容，是不值得鼓勵，更有可能會減低議案通過的機會，因為在云云的建議中，只要議員不同意其中一項，便有可能投棄權票，甚至反對票，使一些原本看起來沒大爭議性的議案無法通過。另外，監察組對於某些議案的內容亦難以理解，例如：譚耀宗於2010年2月4日所提出「扶貧助弱譜關愛」的議案，主題與籌款的口號差不多，內容沒有焦點和範圍，基本上是包羅萬有，只要是對香港市民有益的其實都可以放進這個議案內，怪不得最後會有那麼多建議。此外，陳鑑林於2010年1月13日所提出的「推廣儒家哲學思想」的議案，監察組認同儒家作為一種影響中國文化及思想的哲學是值得尊重，但推廣和復興思想的責任，並非在於政府，而是在於民間。（見報告3.3部分）

四、對三大政黨的評論 

民建聯
考勤──民建聯的9名立法會議員合共取得5個優點但亦被記4個缺點。5個優點是劉江華、陳克勤及李慧琼「全年100%出席會議」，陳克勤及李慧琼「全年提質詢多於15次」。而4個缺點是劉江華全年116項議題中發言少於10%，陳鑑林、黄容根及及葉國謙「全年提質詢少於5次」。雖然，民建聯整體考勤是合格的，但當中葉國謙、陳鑑林及黄容根卻不合格，反而新進的陳克勤今年既沒有缺席會議並且沒有在投票時不在場，這是今年立法會唯一保持這好紀錄的議員！但在立法會三大黨中，即跟民主黨及公民黨比較，民建聯是三大黨中考勤最差的一個政黨。
民生議案的投票取向──民建聯作為建制派保皇黨，他們的立場已嚴重偏離基層利益。就「財委會就廣深港高鐵的撥款」，他們妄顧全港市民權益，堅決為政府護航，強行支持政府通過669億元的撥款，監察組對此表示強烈不滿。而就《最低工資條例草案》，他們唯一支持的是由工聯會王國興提出「一年一檢」的修訂(但劉江華及黄定光的立場投票仍是不支持) ，他們全盤反對其他議員就《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所提出的符合勞工權益的修訂，他們這種維護商界利益，剝削勞工權益的立場，令監察組遺憾！
政治議案的投票取向──就「捍衛新聞自由議案」他們不支持「向以暴力毆打、以手段誣蔑威嚇新聞工作者提出嚴正的譴責」，就「調查有關民政事務局局長和離島民政事務專員干預社工專業事件專責委員會」，他們亦反對成立委員會調查；他們不單反對「五區總辭」，在政改方案中他們反對何秀蘭提出「中止待續」的動議，對政府僅予兩天通知便要求立法會通過民主黨的政改方案，竟盲目護航，他們並支持通過不民主的政改方案，監察組對他們的保守立場感到遺憾。
總體評論──監察組認為他們的考勤雖然是合格，但他們在在民生立場上是偏重商界利益，政治立場上又一貫十分保守，盲目為政府護航，故整體而言監察組不滿意他們今年之表現！就修訂《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指明較低百分比)公告》而動議的決議案，涂謹申提出將有關改變（工廈除外）延至2011年4月實施的修訂，立法會內所有直選議組別議員不論左中右的立場都是一致支持的，除了民建聯6位直選議員，卻不惜出賣市民，堅決投下反對票！他們為保皇，已失去立法會議員監察政府施政的功能，監察組向他們提出強烈譴責！
民主黨
考勤──民主黨今年在考勤方面他取得優點11個但亦被記缺點1個。優點11個是劉慧卿、鄭家富、黄成智及張文光「全年100%出席會議」，涂謹申、李永達及黄成智「全年116項議題中發言多於25%」，劉慧卿、鄭家富、李永達及甘乃威「全年提質詢多於15次」。缺點是李華明「全年116項議題中發言少於10%」。他們合共提出10項動議及48項修訂。雖然李華明考勤不合格，但民主黨整體考勤合格，並且是立法會三大黨中，即跟民建聯及公民黨比較，是三大黨中考勤最好的一個政黨。
民生議案的投票取向──就「財委會就廣深港高鐵的撥款」，他們反對政府所提669億元的撥款的動議，立場監察組是支持的。就《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劉慧卿提出了「最低工資委員會須顧及每一性別不少於30%」及「六六原則」的2項修訂，監察組亦是支持的；而在其餘各項其他議員提出的修訂，除了在「留宿家傭」的修訂，他們投棄權票較令監察組失望外，其他修訂他們都支持，監察組都認同其立場。就修訂《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指明較低百分比)公告》而動議的決議案，民主黨為阻止政府縱容侵犯私有產權，提出了11項修訂包括涂謹申提出將有關改變（工廈除外）延至2011年4月實施的修訂，並全盤支持其他議員所提出的修訂，監察組都十分支持。
政治議案的投票取向──就「捍衛新聞自由議案」，劉慧卿提動議、張文光提修訂「向以暴力毆打、以手段誣蔑威嚇新聞工作者提出嚴正的譴責」，監察組認為動議及修訂能都能積極維護香港核心價值，捍衛新聞自由！
民主黨以爭取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為黨綱，爭取普選為競選承諾，04年張超雄在立法會首次動議「公投」，其後梁國雄亦多次提「公投」動議，民主黨一直都是投贊成票的。在09年6月梁國雄再提「公投」動議，民主黨仍是投贊成票的，但轉眼當泛民討論落實以「五區總辭　變相公投」逼政府制定2012普選方案時，民主黨竟然為「驚輸」而不支持，他們竟認為「公投－人民得到的只是發聲權及表態權」，但卻有機會失去了在「立法會的否決權」。民主黨這種取態令監察組十分遺憾！因人民的「發聲權」及「表態權」正是民主的要素。民主黨不單只不支持「五區總辭」，而是下死力打擊「五區總辭」！在公投醞釀期，當公、社兩黨要爭取時間剖析「假政改」及「真普選」的分別，試圖向選民解釋公投理念時，民主黨元老司徒華先生不斷惡形惡相的攻擊，轉移了公眾視線，把爭取2012普選的公投，扭曲為泛民的內耗，把「莊嚴的總辭」眨值為「閙劇」。07年人大巳經頒布《決定》否決2012雙普選，但民主黨在08年參選時仍信誓旦旦，矢志爭取2012雙普選，民主黨忽然為5個新增席位而出賣誠信，出賣競選承諾！民主黨一直不支持「五區總辭」的其中一個理據就是誓保議席，以保修改基本法須「3分2大多數」的否決權。可是在到了決定性時刻，民主黨竟沒有行使這項否決權！

另外，監察組認為，民主黨方案未能使香港更快達致普選的目標，更有可能會窒礙香港的民主發展進程。試想像，今次民主黨方案所提出的，是「優化」或「改良」區議會這個功能組別，但幾年之後，當社會討論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其他政黨甚至政府很可能會依循今次的做法，提出「優化」或「改良」其他功能組別的方案，以此作為「政制已向前走」的藉口。由此推論，若要等到所有功能組別被「改良」，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再者，就算所有功能組別被「改良」後，這是否就等同於真正的普選？
總體評論──民主黨考勤合格，民生議題上立場合格，但在政治議題上，他們卻背棄競選承諾，提出不是2012年雙普選的方案，而且公然踐踏「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甚至出賣香港的法治，監察組對民主黨必須提出強烈譴責！對鄭家富因反對民主黨政改方案而退出民主黨，表示支持！ 

公民黨
考勤──公民黨今年在考勤方面他取得優點6個亦被記缺點1個。優點6個是余若薇、梁家傑「全年100%出席會議」，余若薇、湯家驊、吳靄儀「全年116項議題中發言多於25%」及余若薇「全年提質詢多於15次」。缺點是吳靄儀「全年提質詢少於5次」。
他們合共提出6項動議及21項修訂，公民黨整體考勤合格【表2.1B】，而當中余若薇個人取得3個優點更是今年立法會考勤最佳的3位議員之一。在立法會三大黨中，即跟民主黨及民建聯比較，公民黨的考勤比民建聯好卻略遜民主黨。
民生議案的投票取向──在民生議案的投票取向，就《最低工資條例草案》，除了在「留宿家傭」的修訂他們投棄權票較令監察組失望，在其餘修訂的投票立場，監察組都是認同的。就修訂《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指明較低百分比)公告》而動議的決議案，公民黨為阻止政府縱容侵犯私有產權，余若薇提出了1項修訂並全盤支持其他議員所提出的修訂，監察組十分支持。就「財委會就廣深港高鐵的撥款」，他們聯同泛民主派議員(除卻李國麟) ，反對政府所提669億元的撥款的動議，提出了很多質疑，由「造價」、「選址」到「一地兩檢」，盡力阻止通過撥款，對公民黨的工作，監察組表示認同及欣賞。
政治議案的投票取向──在政治議案的投票取向，就「捍衛新聞自由議案」，湯家驊提修訂「向以暴力毆打、以手段誣蔑威嚇新聞工作者提出嚴正的譴責」，更進一步並要求中央政府撤消對本港傳媒的採訪限制，監察組認為這修訂能積極維護香港核心價值，捍衛新聞自由！為爭取2012雙普選，公民黨與社民連發動「五區總辭」運動，陳淑莊及梁家傑更不惜辭去議席，監察組對他們的勇氣表示支持及欣賞！在政改方面，他們是支持何秀蘭提出「中止待續」的動議；而為阻止政府草草通過不民主的民主黨方案，「寧可原地踏步，絕不行差踏錯」。監察組十分認同公民黨的立場，並認為政府強行草率通過民主黨方案是行政霸道。
總體評論──公民黨的考勤合格，監察組亦認同他們的民生立場及政治立場，故整體而言監察組滿意他們今年之表現！而對於他們為爭取2012雙普選鍥而不捨的努力，敢於站出來推動五區總辭，才稱得上不負選民期望，是一個真正站得起來的政黨，監察組提出嘉許！
附表　議員在周三例會的考勤一覽表（以地方直選議席及功能組別議席劃分）
	
	政黨／議員
	缺
席
	投票時不在場
	不投票率
（%）
	棄
權
票
	動
議
	修
正
	發
言
	質詢
	
	
	政黨／議員
	缺
席
	投票時不在場
	不投票率
（%）
	棄
權
票
	動
議
	修
正
	發
言
	質
詢

	
	民
	陳鑑林
	2
	19
	12.8
	14
	1
	1
	21
	3
	
	
	民
	黃容根
	1
	20
	13.6
	14
	1
	2
	15
	3

	
	建
	劉江華
	0
	19
	12.7
	10
	1
	0
	11
	15
	
	
	建
	黃定光
	1
	12
	8.1
	19
	1
	2
	24
	9

	
	聯
	譚耀宗
	2
	5
	3.6
	18
	1
	2
	20
	8
	
	
	聯
	葉國謙
	1
	10
	6.7
	19
	1
	1
	28
	4

	
	
	張學明
	2
	24
	16.1
	10
	1
	0
	16
	13
	
	
	工聯
	葉偉明
	0
	4
	2.7
	29
	1
	4
	33
	15

	
	
	李慧琼
	0
	27
	18.0
	13
	3
	2
	25
	16
	
	
	會
	潘佩璆
	0
	9
	6.0
	28
	1
	6
	41
	16

	
	
	陳克勤
	0
	0
	0.0
	19
	1
	4
	22
	16
	
	
	專業
	何鍾泰
	2
	18
	12.0
	28
	1
	2
	34
	9

	
	
	何俊仁
	2
	26
	17.3
	9
	1
	5
	29
	13
	
	
	會議
	石禮謙
	7
	54
	30.0
	5
	0
	0
	9
	13

	地
	
	李華明
	1
	4
	2.7
	10
	1
	3
	10
	13
	
	功
	
	劉秀成
	1
	51
	34.0
	19
	1
	0
	33
	3

	
	民
	涂謹申
	3
	14
	10.5
	10
	1
	9
	32
	14
	
	
	自
	劉健儀
	2
	1
	0.7
	11
	8
	6
	46
	14

	方
	主
	劉慧卿
	0
	15
	10.0
	10
	1
	8
	19
	23
	
	能
	由
	張宇人
	2
	44
	30.1
	9
	1
	1
	28
	5

	
	黨
	鄭家富
	0
	33
	22.0
	9
	1
	1
	12
	16
	
	
	黨
	方剛
	3
	51
	36.4
	8
	1
	1
	17
	2

	直
	
	李永達
	1
	17
	11.6
	10
	2
	7
	37
	19
	
	界
	經
	梁劉柔芬
	4
	9
	6.6
	12
	1
	2
	18
	3

	
	
	甘乃威
	1
	4
	2.7
	9
	1
	4
	23
	23
	
	
	濟
	林健鋒
	3
	15
	10.3
	15
	1
	2
	27
	11

	選
	
	黃成智
	0
	5
	3.3
	10
	1
	9
	31
	14
	
	別
	動
	梁君彥
	2
	13
	8.7
	17
	1
	1
	15
	8

	
	公
	余若薇
	0
	8
	5.3
	8
	2
	7
	50
	17
	
	
	力
	劉皇發
	3
	41
	28.7
	2
	0
	0
	5
	6

	議
	民
	梁家傑
	0
	24
	22.2
	4
	1
	2
	26
	5
	
	議
	民主黨
	張文光
	0
	14
	9.3
	10
	1
	2
	15
	12

	
	黨
	湯家驊
	1
	35
	23.3
	6
	1
	5
	48
	11
	
	
	公民黨
	吳靄儀
	3
	16
	12.0
	6
	2
	3
	33
	4

	席
	
	陳淑莊
	1
	9
	10.0
	7
	0
	4
	22
	12
	
	席
	勞聯
	李鳳英
	1
	10
	6.7
	33
	1
	2
	28
	4

	
	社
	梁國雄
	1
	39
	37.9
	7
	0
	3
	35
	14
	
	
	
	李國寶
	9
	107
	85.0
	0
	0
	0
	2
	14

	
	民
	陳偉業
	1
	30
	28.6
	8
	0
	0
	32
	13
	
	
	
	黃宜弘
	2
	42
	29.0
	3
	1
	1
	7
	0

	
	連
	黃毓民
	1
	49
	45.4
	6
	1
	1
	27
	6
	
	
	其
	霍震霆
	18
	37
	31.1
	5
	0
	0
	2
	1

	
	工聯
	王國興
	0
	4
	2.7
	28
	1
	12
	51
	10
	
	
	
	李國麟
	0
	13
	8.7
	4
	1
	2
	18
	13

	
	會
	黃國健
	0
	5
	3.3
	29
	1
	1
	16
	9
	
	
	
	詹培忠
	1
	99
	68.3
	5
	0
	0
	16
	0

	
	工盟
	李卓人
	1
	21
	14.0
	5
	1
	12
	39
	5
	
	
	
	林大輝
	3
	29
	19.7
	14
	1
	0
	20
	21

	
	街工
	梁耀忠
	0
	34
	22.7
	8
	1
	3
	41
	3
	
	
	他
	陳茂波
	1
	28
	18.7
	16
	1
	1
	40
	13

	
	民協
	馮檢基
	1
	25
	17.0
	6
	2
	6
	31
	22
	
	
	
	陳健波
	0
	2
	1.3
	14
	1
	1
	26
	11

	
	公民起動
	何秀蘭
	0
	10
	6.7
	6
	2
	8
	41
	8
	
	
	
	梁家騮
	5
	72
	50.7
	5
	1
	2
	15
	5

	
	專業會議
	梁美芬
	1
	17
	11.3
	31
	1
	4
	36
	8
	
	
	
	張國柱
	0
	9
	6.0
	4
	2
	3
	36
	22

	
	其他
	葉劉淑儀
	3
	26
	18.4
	7
	2
	2
	18
	24
	
	
	
	謝偉俊
	4
	24
	16.7
	28
	2
	3
	29
	22

	
	主席
	曾鈺成
	
	
	
	
	
	
	
	
	
	
	
	譚偉豪
	1
	38
	25.3
	9
	1
	1
	15
	10

	
	
	158
	821
	373
	
	
	
	86
	675
	273

	
	平均    (以29位議員計算)
	5.4
	28.3
	12.9
	
	
	平均(以30位議員計算)
	2.9
	22.5
	9.1


註：
「不投票率」是議員無缺席會議，但投票時不在場的次數，除以理應記名投票的次數
資料來源：《立法會會議紀錄》（2009-2010年度）、立法會網頁(legco.gov.hk)

聯絡人：「立法會議員天主教監察組」發言人許煒斌（98087625）
日期：201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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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民主派		泛民主派		泛民主派

		非泛民主派		非泛民主派		非泛民主派



平均質詢次數

平均動議／修訂次數

平均發言次數

次數

泛民議員與非泛民議員考勤比較

13.1

5.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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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立法會泛民主派非泛民主派考勤(平均率)

								質詢次數		動議/修訂次數		發言次數

				9		民主黨		137		63		213

				6		公民黨		59		23		228

				1		工盟		4		2		32								平均質詢次數		平均動議／修訂次數		平均發言次數

				1		街工		19		2		41						泛民主派		13.1		5.4		29.9

				1		前線		29		2		37						非泛民主派		9.6		2.8		22.5

				1		民協		32		5		31

				2		社民連		36		7		103

				1		鄭經翰		6		1		19

				1		李國麟		18		3		15

				1		劉千石		3		0		10

				1		郭家麒		28		6		46

				25				371		114		775

				10		自由黨		50		35		207

				13		民建聯		161		35		246

				5		泛聯盟		35		6		87

				1		李鳳英		8		0		19

				1		李國寶		4		1		3

				1		黃宜弘		2		1		3

				1		霍震霆		1		0		2

				1		林偉強		5		0		3

				1		詹培忠		0		0		17

				34				266		78		587

								637		192		1362

								637		192		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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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動議／修訂次數

平均發言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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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議員與非泛民議員考勤比較



DATA

		

										立法會四大政黨考勤(平均率)

										質詢次數		動議/修訂次數		發言次數

								泛民主派		13.10		5.40		29.90

								非泛民主派		9.60		2.80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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